
新北市鶯歌區公所各活動中心租借標準作業流程圖 
   

 

 

 

 

 

洽詢及登記場地使用日期 

(使用日前 10日至 15日) 

 檢附申請資料至本所申請 

(相關證明文件及切結書等) 

補 

件 

或

退

件 

審核相關資料 

    是否正確 

1.洽詢租借時間 

2.填寫申請及相關文件 

3.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

4.繳交管理維護費 

  申請單位辦理借用手續 

使用後於租借時間內完成撤場、清潔及復原 

檢視場地是否復原 

辦理退還保證金，並補納應繳費用（如冷氣費） 

退還保證金 

  結案 

否 

是 

是 

否 

為民服務時間 

週一至週五 

0800-1200 

1300-1700 

(國定假日除外) 

連絡電話 

02-26780202 

 


